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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研究（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随着本世纪初白话文在文化教育界的普及而迅速兴起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不仅很快成为通行语文形式，也自然成为语言研究的对
象。继早期最有影响的以文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之后，二十年代初以
《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为代表的一批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语法论著相继
问世。八十多年来，汉语语法学者借鉴国外语法理论，发掘汉语事实，探讨适合于汉语
的分析方法，在汉语的语法范畴、语法关系、语法单位以及语法表达功能等方面都进行
了广泛的探究，研究方法也呈多元化的趋向。 
  
语法范畴的研究 
    汉语语法学者从一开始就关注语法范畴的确立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词类”问题的
广泛讨论和不懈探究就是一部汉语基本语法范畴的确立历史。和其他语言的研究者一
样，汉语语法学者首先准确地辨析出了名词、动词、形容词这样的基本词类范畴，但在
分析手续上却遇到了许多西方学者所未曾遇到的难题。因为汉语几乎没有可供辨识的外
在词形标记，在确定词类成员的问题上就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早期的汉语语法学者看
到英语这样形态不太发达的语言仍然可以分清词类，由此得出一种“词类是分别观念自
身在言语中的品类和性质”的认识（黎锦熙）。二十年代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的
现代汉语语法论著都是完全从意义的角度确定词类的。但划分词类的目的毕竟是为了说
明语法，由于汉语中的许多实词可以在不改变形式和基本语义的情况下充当不同的语法
成分，从而造成了词类虽已确立，而不能服务于句子分析的尴尬局面。二十年代的语法
学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留下了“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样一句引起众多
争议的断语。 
    三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可以说就是出于不满足于根据意义标准区分
语法范畴的做法而兴起的。这次讨论初步得出了区分词类应以句法功能为标准的认识，
并触及了词类和句法的关系问题。四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
－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两部著作，虽然都还基本上是从意义
角度说明词类，却明确地坚持了“词有定类”的原则，并引进了“词品说”试图解决词
类在句法中的不同功能问题。这两部著作前所未有地挖掘了丰富的汉语事实，在词类范
畴的具体分析中揭示出许多新鲜的语法特点，为以后关于词类功能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五十年代汉语语法学者集中讨论了区分词类的标准问题和词类与句法的关系问题。
在这次讨论中，持意义标准的、持形态标准的、持广义形态标准的以及持功能标准的各
种主张都得以充分阐述，最终还是看重“结构关系”的主张逐渐成为主流认识，吕叔湘
明确提出“结构关系指一个词的全面的、可能有的结构关系，不是指它进入句子以后实
现出来的一种结构关系”（《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国语文》1954，
9），这表明其后产生深远影响的“分布说”此时已具备一定的共识基础。 
    朱德熙是“分布说”的明确主张者和身体力行者。早在1956年的《现代汉语形容词
研究》（《语言研究》1956，1）中他就出色地例示了分布原则在区分词类（乃至次
类）方面的巨大潜力，在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更明确地提出：“词
类是反映词的语法功能的类。但是根据语法功能分出的类，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共同
点。可见词的语法功能和意义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不过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
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语法讲义》，1982）“我们能够根据形态划分词类，是
因为形态反映了功能。”（《语法答问》，1985）应该说，这种学说标志着汉语语法学
者在语法理论认识上有了更为清醒的理解，使汉语语法研究真正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汉语语法学者已经有意识地把汉语研究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
围内来认识，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从结构角度为语法单位进行分析式的划类，而是努力
用一种综合式的观点对语法范畴和语法关系作出深入的解释，以期进一步丰富对汉语事
实的了解。跨语言的研究表明，名词和动词这两种存在于所有语言中的语法范畴，其实
质是人们对现实世界中处在空间关系中的事物和处在时间关系中的事件这二者在语言中
的表现，语法系统中各主要词类的种种句法表现都与这种基本认识和基于这种认识的表
达动机有关。汉语语法学者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得出了基于原型的词类范畴观，揭示
出了一系列关乎词类系统的语法事实。 
  
语法关系的研究 
    在语法关系问题上，早期的汉语语法学者遇到了跟语法范畴方面一样的难题：汉语
里的语法关系同样没有外露的标记，故而也不容易确定什么是汉语的主语、宾语等语法
成分。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仍然是首先寻求语义途径。如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就
是把语法中的句子观念简单对应于逻辑命题的结构，用“主语”“述语”这样的概念来
分析句子结构和词语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做法不仅陷入了语义关系难以精确描述的麻烦
中，而且也使句子分析与结构特征脱节，因为它没有全面兼顾形式和语义诸方面的因
素。吕叔湘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
集》，1946）中指出：“格变，语态，位置，这三样都是形式的评准；施事受事的分
别，和主语谓语的分别，这两样是意念的评准。印欧系的语言，无论像拉丁那样完全倚
赖格变和语态，或是像英语那样一半倚赖格变一半倚赖位置，总之都是倚赖形式的评
准。对于这些语言，主语和宾语的意念的内容只是语法学者的论题，只有理论的兴趣，
没有实用的价值的。但是国语的情形就不同了，名词和代词没有格变，动词没有语态。
主语是‘陈述的对象’，这只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能凭借的只有位置和施受关系这两
项，而这两项评准给我们的答案，有时候一致，有时候不一致。”五十年代汉语语法学
界关于主宾语问题的大讨论就是这两种观点的一次正面交锋。 
    较早系统运用位置标准确定主宾语而产生广泛影响的语法著作是丁声树等《现代汉
语语法讲话》（1961）。该书指出：“语法就是讨论句子的各种格式。……句子的格式



里头，最要紧的就是词的次序。”在确定了几种基本的句法结构的基础上，该书进而描
写了与结构对应的种种语义关系。朱德熙在其后的一系列研究中更彻底地贯彻了这种方
法，他指出着眼于位置的分析方法并不仅仅是依靠词序，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区分主
宾语这件事的实质……就是确定包含这个成分的结构是主谓结构还是述宾结构的问
题。”（《语法答问》）他以不同语义成分所组成的主谓（述宾）结构的句法平行性证
明了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的不一致，并指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结构关系总是同
时影响着句子的意义。这样的观点成为八十年代汉语研究与教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观点。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坚持从语义角度揭示语法关系，如李临定的《现代汉语句型》
（1986）一书完全使用“名施”“名受”等概念描写汉语句型。这是因为，单纯从结构

角度或单纯从语义角度出发都难以全面揭示汉语纷繁的句法特点。朱德熙提出的“隐性
语法关系”的概念和李临定直接侧重于语义特点的主张都是面对同样的双重难题。侧重
语义的观察在句子格式描写和汉语教学中起到了良好作用；而隐性语法关系的观点则直
接导致了九十年代一批学者对“配价语法”的浓厚兴趣。 
    早在四十年代成书的《中国文法要略》中吕叔湘就在“起词”“止词”之外分析出
受事、关切、交与、凭借、方所、时间、原因、目的等与动词相关的语义成分以及相应
的若干句法特点。朱德熙则借鉴了七十年代形成于美国的“格语法”方法运用于汉语的
结构分析中。动词语义支配能力的研究成为九十年代语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学者们试
图通过研究动词的不同语义角色跟句法成分的配位关系，说明这些语义成分在句法位置
上共现或制约的条件。这方面的代表论著是沈阳《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1994）和袁
毓林《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1998）。前者建立了一个反映基本配位关系的抽象句法
结构形式“句位”，用空语类的概念辨析各种异常配位现象；后者则是为配位关系本身
分出四个层级，给出了从基础句到派生句的推导过程。 
    本世纪末盛行于国际语言学界的语言类型学方法给观察汉语语法关系提供了一个更
为宽广的视角。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1999）在讨论汉语的主宾语问题时指出，
主宾语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症结在于把“主语”“宾语”这样的语法范畴看成是可以用充
分必要条件定义的绝对的、离散的范畴，事实上语法范畴都是典型范畴，施事、话题这
样的语义、语用范畴也是典型范畴。主语、施事和话题有自然的关联；宾语、受事和焦
点有自然关联。典型性的差异是造成各种有标记句法组配现象的根本原因。陈平《试论
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中国语文》1994，3）具体描述了汉
语里主宾语选择和话题选择的两条语义角色优先序列，以期以简驭繁地概括句法配位机
制。 
  
语法单位的研究 
    对汉语语法单位的认识也是随着语法研究的进展而深入的。词、词组、句子这些语
法单位是所有语法学者都注意到了的，但是，由于个人语法观念不同，导致各家语法中
各个语法单位的地位各异。具体而言，有着重于词和句子的，有着重于词组的，也有着
重于比词更小的或比句子更大的语法单位的。 
    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简单地模仿西方形态语言的语法模式，只着眼于词和句子这两
级语法单位，认为这样就可以说明组词造句的规律。由于汉语的语法特征并不反映在词
形变化上，而这些没有词形变化的词所组成的千变万化的句子又不是仅靠这两级语法单
位足以概括出特征来的，显然，要揭示汉语的语法规律，还需要探索其他语法单位中反
映出的特征。本世纪中期结构主义思潮影响汉语语法研究时期，词组（也称为结构）的
地位开始受到重视。赵元任著、李荣编译的《北京口语语法》（1952）就用几种基本结
构阐释汉语口语的造句法；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汉语的五
种基本句法结构，即：主谓结构、补充结构、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并列结构。后来，
朱德熙从理论上论述了这种做法的根据，他指出，由于汉语词类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形式
标记，导致汉语语法有两大特点：一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
关系；二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就有
可能在词组的基础上来描写句法，建立一种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这就是说，我们
可以把各类词组作为抽象的句法格式来描写它们的内部结构以及每一类词组作为一个整
体在更大的词组里的分布状况，……如果我们把各类词组的结构和功能都足够详细地描
写清楚了，那么句子的结构实际上也就描写清楚了，因为句子不过是独立的词组而
已。”（《语法答问》）这种学说极大地推动了汉语语法结构的研究。 
    在结构以及结构间的层次关系成为语法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后，其他层级的语法单位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并分别得以深入研究，如从结构观点出发的语素研究、复句结构
关系的研究（如邢福义《语法问题探讨集》《语法问题发掘集》，1986，1992）以及更
大的语法单位——篇章的组织关系研究（如廖秋忠《廖秋忠文集》，1992）等。 
    句式的研究是语法学者们一直给予关注的，但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背景下有不同的
认识。早期的语法强调以句子为本位，却没有归纳出概括性的句式特征来；王力《中国
现代语法》则敏锐地观察到汉语中某些特殊格式的重要作用，细致分析了能愿式、使成
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和紧缩式这六种句法结构，摆脱了前人依照印欧语分析观
点来对待汉语动词性结构的框架，使得汉语这几种句式的特点显现出来。七十年代和八
十年代，句型研究仍然很受重视。有的学者侧重于描写句子中词语形式的排列（如吕叔
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有的侧重于语义成分的排列（如李临定《现代汉
语句型》）；有的则侧重于从句式变换关系中揭示形式和语义的对应关系（如朱德熙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80；陆俭明《现代汉语句法论》，1993；马庆株《汉语动词
和动词性结构》，1992）。九十年代后期，认知－功能语法的句式观也开始反映在汉语
研究中，它所主张的“句式意义大于组成它的词语意义的总合”的观点带来了系统理解
汉语句式的新视角。 
  
语法表达功能的研究 
    一般语法理论把句子内容分为“命题”和“情态”两个部分，前者构成句子的基本
结构，指基本的语法关系；后者是句子表义功能的载体，包括疑问、否定、时体、语式
等与整个句子相关的部分。汉语语法学者早期对这两部分内容的区分是比较模糊的，随



着对汉语事实的挖掘和对语言理论理解的深化，语法学者们日益清醒地从不同的视角审
视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取得很多新的进展。 
时体研究 
    跟其他语言一样，汉语动词所表现的语法特征也主要集中在时间概念的表达上。早
期的语法论著注意到汉语动词也有类似于印欧语的时态表达要求，但由于不表现在词形
变化上，所以未能给予系统归纳。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较系统地研究了各种“情貌”
成分；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则用“动相”概括相同的事实。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
时间观念的语法表现有了更系统的认识，分别从时间过程结构、时体结构和时制结构三
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 
虚词研究 
    虚词是汉语语法里语法作用最强的一类词，也是近百年来汉语学者收获最丰的研究
领域之一。学者们对虚词的意义和语法作用的研究已远远超出传统训诂学意义上的孤立
考释，而是从语法系统着眼，在虚词的分类、相关虚词的用法比较、虚词的语义指向、
虚词的统辖范围、虚词与句式的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吕叔湘主编《现代汉
语八百词》（1980）和陆俭明、马真《现代汉语虚词散论》（1985）是这方面的代表
作。 
句类研究 
    对于疑问句、祈使句等含有特殊语气的句类的注意也是由来已久的。早期的关注主
要集中在其中特殊的语气词上。后来的学者们有意识地引进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视点
来描写这些句类的表达功能，如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1993）和邵敬敏《现
代汉语疑问句研究》（1996）等。 
语序研究 
    话语分析的方法引入汉语研究中以后，语序问题有了理论上的研究支点。陈平用话
语表达的信息顺序原则和话题连续性原则探讨了名词性成分语义特征的形式动因和省略
问题（《现代语言学研究》，1991）；张伯江、方梅则对口语的信息结构和焦点的语序
表现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汉语功能语法研究》，1996）。 
语体研究 
    语体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早期的语法研究虽然没有特别提出这个
问题，但在选材上还是比较注意语体的一致性的，并适当给予辨析。五十年代以来的语
法研究有了混同不同语体材料不加以甄别的倾向。八十年代以后陆续有学者呼吁注意语
体对语法规律的影响，但真正成规模的、科学分类的语体语法研究至今也没有开展起
来，这与现代语言学精神是有距离的。 
多元化的研究取向 
    早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以面向本族人的语文教学为主要目的，分析方法比较单
一，用句子成分分析方法（也称“中心词分析法”）似乎就可以简要说明句中词语之间
的关系，达到帮助正确写作和阅读的效果。但这种单一的方法很快受到了来自理论和应
用两方面的挑战。首先是“词无定类”的说法不利于说明语法关系这一点受到理论界普
遍的批评；同时，中心词分析法无法清楚反映语法结构层次也给教学带来困难。四十年
代吕叔湘、王力、高名凯积极引进国外句法分析方法，或重视组合中的主从关系，或着
重描写汉语句型特点，或注重古今、中外、方言的比较，或着眼于结构转换关系，乃至
从表达的角度归纳形式类型，都突破了单一的成分分析模式，带来了语法分析的新的角
度。六十年代以后，语法教学界普遍对语法结构的层次观点取得共识，八十年代初期汉
语语法学界关于析句方法的讨论使大家明确了“层次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层次分
析……是进行语法分析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朱德熙）这样的事实，层次分析法成为
语法教学中的基本方法。同时，更多的人在语法教学中尝试了在结构层次分析的基础上
或辅以语义特征分析，或简化切分层次，或兼顾成分关系等多方面的探索，使语法分析
从单线分析走向层次分析，进而走向立体分析。 
    八十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对外汉语教学和中文信息处
理这两个语法应用方面的挑战。对外汉语教学首先暴露出我们以往语法研究只重说明而
不重周全、只顾例释而不顾严密的缺点，许多对外汉语教学中导致学生错误类推的问题
成为语法研究的新的突破点，促使语法个案描写进一步精细化了；其次，对外汉语教学
也对以往孤立的、静态的语法分析提出了挑战，要使外国学生准确合理地使用汉语显然
必须在静态分析基础上辅以大量的用法分析，这就直接促进了现代汉语的语用分析；第
三，对外汉语教学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揭示汉语与学习者母语的异同，这一点恰恰是目
前最为薄弱的环节，汉语教材至多是对一些汉语和英语有明显差异之处做出简单的说
明，而很少重视其他语种的特点，这方面的缺憾则对基于语言类型学的汉语特点研究提
出了迫切的课题。 
    中文信息处理的实践更多地暴露了以往形式分析的不足，无论是在同形格式的区分
问题、句法歧义的分化问题、词语串的切分问题以及篇章关系的理解问题方面都反映出
简单的形式规则不足以控制计算机进行合理的生成和理解，这就使得对人来说并不困难
的语义因素如何形式化的问题严峻地摆在语法工作者面前。这个挑战一方面直接推进了
语法研究中形式规则的逻辑推导研究，另一方面也促使功能语法学者更深入地探讨形式
和语义的一致关系如何从原则实现为规则的问题。 
    来自应用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多重挑战促使汉语语法学者更为广泛地采纳多种研究方
法以面对不同性质的语法事实，形成了汉语语法研究方法上取向多元化的局面。经过近
一个世纪的摸索，目前，现代汉语语法学者有意识地把一般语言学理论同汉语实际研究
结合起来，努力探索有利于揭示汉语语法事实的方法，在语法结构的形式研究、句法语
义特征的分析、语法现象的功能解释、语法认知基础的探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
绩，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已经走向成熟。  （张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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